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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溪县2023年度涉农收费公示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  注

	公安部门
	一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元/证
	　
	居民
	发改价格〔2003〕2322号
川价发〔2005〕29号
财税〔2018〕37号

	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1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20
	
	
	

	
	2
	居民身份证损坏丢失补领
	
	40
	
	
	

	
	3
	临时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10
	
	
	

	自然资源 部门
	二
	不动产登记费
	元/件
	80
	个人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财税〔2019〕45号           财税〔2019〕53号                
	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规定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不动产登记费

	卫生健康部门
	三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
	元/人﹒次
	16元/人次,其中混合检测收费标准为3.5元/人次。
	个人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30号，川财规〔2020〕12号，川发改价格〔2022〕274号，蓬发改〔2022〕106号
	　均含检测试剂

	民政部门
	四
	殡葬基本服务和惠民殡葬
	　
	抬移35元/具，停放15元/具.天；冷藏12元/具.小时；卫生袋30元/个，纸板15元/张；局部洗30元/次；全沐浴70元/次；整容100-200元/具；修面40元/具；梳头35元/具；理发40元/具；剪手足指甲20元/具；修补10元/寸；防腐70元/具；遗物处理30-60元/具；租用治丧场所：悼念厅1000元/天；高档灵堂500元/天；普通灵堂200-300元/天；休息室100元/天；告别厅100元/天；简易告别30元/次。
	个人
	
川发改价格规〔2021〕237号
川发改价格〔2012〕989号
蓬价费〔2009〕38号
蓬府办函〔2021〕80号

	　

	教育部门
	五
	高中阶段报名考试费
	元/生
	60
	学生
	川发改价格〔2022〕484号
	　

	
	六
	公办和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收费
	　
	　
	
	　
	　

	
	1
	学费
	元/生﹒期
	公办高中学费：一般高中280元.生/期；市级示范高中340元.生/期；省及以上示范高中460元.生/期.其他收费详见文件。
	
	川发改价格规〔2021〕237号，遂发改〔2019〕323号，遂发改函〔2019〕12号，遂发改函〔2021〕13号、162号、163号，蓬发改函〔2022〕126号、127号、128号、129号、130号、135号、136号、138号、139号、140号、143号、149号遂发改函〔2023〕95号、96号、145号，蓬发改〔2013〕157号等
	　

	
	2
	住宿费
	
	
	
	
	

	
	3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元/生﹒科
	5-20
	
	川发改价格规〔2022〕484号、川发改价格规〔2022〕193号
	

	
	七
	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包括普惠性民办园）收费
	元/生﹒月
	县城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省级示范园300元.生/月；市级示范园230元.生/月；小学附属幼儿班150元.生/月。普惠性幼儿园保教费：一级幼儿园4000元/期.生，二级幼儿园3100元/期.生，三级幼儿园2400元/期.生，无等级幼儿园1500元/期.生。
	
	
蓬发改〔2019〕18号，
蓬发改〔2020〕181号，
蓬发改〔2020〕182号，
蓬发改〔2022〕72号

	　

	农业农村部门
	八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元/年
	　
	水产养殖单位或个人
	财税〔2014〕101号
财综〔2012〕97号
计价格〔1994〕400号
价费字〔1992〕452号
川价字费〔1998〕137号

	稻田及农民家庭养鱼不征收；30亩以下不征收；对小微企业免征。

	
	1
	人工养殖水域增殖保护费
	　
	 
	
	
	

	
	（1）
	实际水面1000亩以上
	　
	渔业产值的0．1—0.2%
	
	
	

	
	（2）
	实际水面500—1000亩
	　
	渔业产值的0．3—0.4%
	
	
	

	
	（3）
	30—100亩以上
	　
	渔业产值的0．5—1%
	
	
	

	
	2
	天然水域渔业增殖保护费
	　
	　
	
	
	　

	
	（1）
	江河渔船
	　
	年总产值的2-3%
	
	
	

	
	（2）
	水獭、鱼鹰渔船
	　
	年总产值的4-5%
	
	
	

	备注：本表主要列举了向农民收取的、在农业生产和户籍所在地乡镇范围内发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其他
        可能涉及农民的收费和价格，参照《四川省定价目录》和《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执行。



附件2                         蓬溪县2023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
	收费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供电部门
	一
	居民生活用电
	元/千瓦时
	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核定收费标准，由电网企业公示
	居民
	川发改价格规〔2021〕237号，川发改价格〔2021〕401号 
	

	水管单位
	二
	农业灌溉用水
	元/立方米
	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核定收费标准，由水管单位和农业末级渠系管理者公示
	农户
	蓬发改〔2018〕154号，蓬发改〔2019〕125号，蓬发改〔2020〕140号，蓬发改〔2021〕171号
	

	广电部门
	三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元/月﹒户
	城区：23
农村：22
	居民
	川发改价格〔2019〕214号
	　

	民政部门
	四
	基本养老服务
	元/人.月
	详见文件
	居民
	蓬发改〔2023〕86号
	

	
	五
	殡葬延伸服务
	　
	
	居民
	
	　

	教育部门
	六
	高中教材费
	元/生﹒期
	学校按实代收，不得营利
	学生
	川发改价格〔2019〕246号
遂发改〔2019〕323号
遂教体函〔2021〕126号
遂

	代收费

	
	七
	高中作业本费
	
	30元/生.期
	
	
	

	
	八
	教辅材料费
	
	学校按实代收，不得营利
	
	
	

	
	九
	小学、初中课后服务费
	元/生﹒月
	不高于180
	
	
	以学校为主体实施开展的课后服务

	备注：本表主要列举了向农民收取的、在农业生产和户籍所在地乡镇范围内发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其他可能涉及农民的收费和价格，参照《四川省定价目录》和《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执行。



